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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_9C_B2_E5_8F_B0_E2_c122_483288.htm 案情介绍?? 1997年3

月2日，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某大厦房屋买卖合同》一份，

将其所有的“某大厦” 的3层裙楼出售给乙公司。该大厦呈

“L”型，左边的一竖为高18层的塔楼，相连的是第3层裙楼

，屋顶上面为一露台，约896平米，原设计为屋顶花园，乙公

司可通过塔楼的电梯经4楼到其3楼屋顶的露台。合同签订后

，双方到房管部门办理了产权登记，乙公司领取了房产证。

房产证上登记的产权范围是：“某大厦”1至3层裙楼。此后

，乙公司在此裙楼里开办了一家商场，双方互为邻居，相安

无事。?? 1998年甲公司又与丙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一

份，将乙公司裙楼第3层屋顶的896平米的露台以每平米4500

元卖给丙公司，所得价款约400万元。丙公司购得此露台后，

在上面盖了一轻型钢结构建筑，经营歌舞厅。乙公司认为此

露台系其3楼的屋顶，产权属于自己，甲公司此举侵犯其房屋

所有权。乙公司遂与甲公司交涉，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原状

、赔偿损失。甲公司认为，本公司既是该大厦的业主，也是

大厦的开发商。该露台原设计为屋顶花园，因种种原因，原

告购房时花园尚未动工，因而享有继续开发利用此露台的权

利。原告购房时，被告向原告提供了大厦整套设计图。原告

明知房屋现状与设计图不符仍愿购买此房，视为承认被告对

露台拥有开发使用权。双方协商未果，乙公司诉至法院，要

求甲公司停止侵害、返还不当得利400万元。?? 庭审查明：原

告房产证载明的产权范围为1至3层裙楼，未涉及3楼屋顶的露



台。被告的房产证也不包括此露台。双方的房屋买卖合同并

无涉及此露台的条款。合同签订之前被告向原告提供了整栋

大厦设计图的复印件，图纸显示3楼屋顶的露台为屋顶花园。

法院的判决书认定：原告虽对1至3层裙楼拥有产权，但无证

据证明对该露台拥有产权。3楼屋顶原设计为屋顶花园，是一

个未完成项目。原告在购买裙楼时已知情，故原告在购买裙

楼时就已经承认了被告对裙楼天面拥有开发使用权。被告出

售露台，属于合法行使权利。据此，对原告的请求不予支持

，原告败诉。原告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 法院的判决露出了尴尬之处：被告既不

享有露台的所有权，也没有因原告的“默认”而获得合同上

的某种权利，因而不能处分露台。但原告的产权范围也不涉

及露台。难道此露台为无主物？答案是否定的，问题出在哪

里？笔者以为，这是法律关系认定错误的尴尬：法院将本案

的法律关系误认为一般房屋所有权关系，然后顺着所有权的

脉络查明，原告的产权不涉及露台，而被告曾经是整栋大厦

的业主和开发商。既然露台产权不属于原告，又由于原告购

房时“默认”了被告对露台的开发使用权，因此支持被告更

有依据。其实，在不动产物权领域里还存在着另外一种独立

的物权建筑物区分所有权。??露台的法律问题 建筑物区分所

有权是指多个所有权人共同拥有一栋带有共有、共用设备和

附属建筑的建筑物时，各所有权人享有的对其专有部分的专

有权和对共有部分之共有权的结合。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是现

代各国民法中的一项重要的、独立的不动产物权。它是随着

工业的发展，城市的激增，高楼大厦的出现而产生的。?? 在

我国，长期以来城市房屋主要实行公有制，房屋大多属于国



家或集体所有。人们通过“无偿分配”和“低租金制”获得

的只是住房的使用权。在农村，建筑物结构简单，独门独院

，房屋产权基本上为一家一户所独有，因而缺乏产生建筑物

区分所有权制度的条件。自80年代后期，我国开始实行住宅

商品化，房地产业兴旺发达，座座高楼拔地而起，这就导致

了一幢建筑物内所有人的多元化，形成了事实上的建筑物区

分所有现象，遂产生设立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的必要。?? 

通观我国现行民事立法，找不到“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字

样，似乎也没有与此概念相应的法律制度，但某些行政部门

规章确实体现了这一概念。例如，建设部1989年11月21日《

城市异产毗连房屋管理规定》第2条规定：“本规定所称城市

异产毗连房屋，系指结构相连或其有共有、共用设备和附属

建筑，而为不同所有人所共有的房屋。”这实际上就是建筑

物区分所有的概念。这表明80年代末有关部门已认识到这个

问题。虽然这只是一个部门规章，不是法律，且不是从产权

，而是从房屋管理的角度作出的规定，但它仍然是我国房地

产法的渊源之一，对解决房地产纠纷，审理房地产案件具有

拘束力。该规章还规定：“所有人和使用人对共有、共用的

门厅、阳台、屋面、楼道、厨房、厕所以及院落、上下设施

等，应共同合理使用并承担相应的义务；除另有约定外，任

何一方不得多占、独占。”（第6条）“异产毗连房屋所有人

以外的人如需使用异产毗连房屋的共有部位时，应取得各所

有人一致同意，并签订书面协议。”（第7条）“屋顶、楼道

、电梯、暖气、水卫、电照、沟管、垃圾道、化粪池等的修

缮，由各所有人按份额比例分担。”（第9条）此外，建设

部1995年12月1日《商品房销售面积计算及共用面积分摊规则



（试行）》规定：“套内面积由三部分组成：套（单元）内

的使用面积、套内墙体面积、阳台建筑面积。商品房各套（

单元）之间的分隔墙、套（单元）与公用建筑空间之间的分

隔墙以及外墙（包括山墙）均归共用墙，共用墙体水平投影

面积的一半记入套内墙体面积。”这一规定实际上就是对建

筑物区分所有权的专有部分所有权范围的界定，而且采用了

许多国家通用的“壁心说”。除此以外的部分当然就属于区

分所有权的共有部分了。?? 本案中，原被告同处的大厦系典

型的“城市异产毗连房屋”。根据《商品房销售面积计算及

共用面积分摊规则（试行）》规定，商品房的套内面积（即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专有部分所有权）的范围不可能延伸至

共用墙之外。因此，原被告双方房产证载明的产权范围均不

包括屋顶露台。显然，该露台应属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共

有部分。由于双方当事人对其权属或使用问题没有任何约定

，故应归双方“共同合理使用”。 当然，此露台并非不可以

出售。倘若双方认为，将露台出售套现比登台观景纳凉更有

意义，且双方就此达成协议，依据现行法律是完全可行的

。?? 据笔者所了解，目前这类诉讼有增加的趋，而法院又难

以公平判决，这一现状说明，建立我国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制度已刻不容缓。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